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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 

         

            大信备字[2017]第 30-0000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014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本所作为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师，根据贵所的要求对贵

所在问询函中提出的需要会计师说明的问题进行核查，现将有关事项回复如下： 

 

 

 

 

 

 

 

 

 



 
 
 

 
 
 
 
 
 

 

电话 Telephone： +86（10）82330558 

传真 Fax：      +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学院国际大厦 15 层 

邮编 100083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15/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No.1Zhichun Road,Haidian Dist. 

Beijing,China,100083 

“3.2011 年，公司对新疆海龙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52 亿元的担保

计提预计负债 15,147 万元，鑫龙化纤为上述担保债务的债权人。 

2015 年新农开发通过收购鑫龙化纤， 无需履行担保责任，原计提的 

预计负债 15,147 万元转回，列入营业外收入，直接导致公司当年净 

利润扭亏为盈。结合公司短期内再次出售该资产的行为。请补充披 

露公司 2015 年购买鑫龙化纤股权的主要目的是否为盈余管理，公司 

预计负债计提及转回等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

发表意见。” 

 

回复： 

（1）、结合公司短期内再次出售该资产的行为。请补充披露公司 

2015 年购买鑫龙化纤股权的主要目的是否为盈余管理 

根据盈余管理相关定义理解，盈余管理强调企业管理当局对交易事项或会计

方法的选择及时点的控制，若企业管理当局无法控制交易的发生及发生的时点，

不存在会计方法的选择空间，也不存在对交易时点的刻意安排动机，则交易本身

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应该视为存在盈余管理。 

新疆海龙化纤是公司的联营企业，对其提供担保是基于 2008 年-2010 年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结果，新疆海龙化纤停产及经营困难无法偿还银行贷

款事项，属于正常市场行为，公司管理当局无法控制，因此 2011 年预计负债的

计提基础的产生不是公司管理当局“构造”经济交易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运行

的结果，公司出于谨慎考虑，应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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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非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市场行为，于 2015 年原属于新疆海龙化纤

的经营资产和原属于银行的债权及担保追偿权均转给了阿拉尔市新鑫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公司”），新鑫公司以该等资产增资了鑫龙化

纤。2015 年 4 月公司基于整合产业链的目的出资收购了新鑫公司持有的鑫龙化

纤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权。新疆兵团一师国资委《关于确认担保追偿权处置及

资产评估事宜的复函》明确批准新鑫公司放弃对新农开发对新疆海龙化纤贷款担

保而应享有的追偿权。因此，与公司应承担的相关担保追偿权得以解除，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中预计负债的确认及计量相关规定，公司对预计

负债的计提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预计负债已经具备转回条件。而这一过程是债

权银行、新鑫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等

决定的,不受公司所控制。另外从计提到转回的整个时间跨度来看，期间公司董

事会以及经营层已经换届，董事更换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董事长发生变化，经营

层构成发生较大变更，包括总经理、过半数副总经理以及财务总监都已经变更，

企业管理当局相比预计负债计提时发生了重大变化，盈余管理的主体也已经不存

在。 

而公司收购鑫龙化纤股权后短期内再次出售该资产的主要原因为 10 万吨棉

浆粕和 8万吨粘胶纤维生产线已基本整合完成，同时资产经过一系列技改等措施，

使用状况等已达到良好状态，资产的经济价值得到明显提升。但根据 2015 年收

购鑫龙化纤以后新农化纤的实际经营情况及行业发展态势来看，新农化纤存在规

模偏小，技术路线不佳的问题，需要加大投入，实现规模化发展，更需要扩大上

下游资源整合的范围，这远远超出了公司整合化纤行业资源的能力，若继续强行

推进，可能面临较大的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而此时，化纤行业有所复苏，此时

出让资产显然能够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因此，把握市场机遇，及时出让资产，

符合股东利益。 

因此，公司 2015 年收购鑫龙化纤股权基于合理的商业目的，具备相应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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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质，符合股东利益，不应视为盈余管理。 

（2）、公司预计负债计提及转回等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2008 年-2010 年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新疆海龙

化纤三笔贷款合计 2.5245 亿元提供担保。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借款担保余额为 2.5245 亿元。由于海龙化纤

2011 年度出现大额经营亏损，在公司 2011 年年报披露前处于全面停产状态，出

现了严重的财务困难，难以偿还已逾期的巨额债务，且银行借款难以获得展期，

随时有可能因债权人申请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新疆海龙化纤被法院宣告

破产清算，则其资产将被纳入破产财产由全体债权人分配。公司很可能会被贷款

银行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根据新疆海龙化纤债务清偿能力、抵押资产对银行债务

的保障程度，综合分析判断，确定按 60%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按担保额的 60%

计提预计负债 15,147 万元。 

综上，该预计负债的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四条 “与

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一）该义务

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三）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的规定。 

2013 年末，新疆海龙化纤进入破产程序。 

2014 年 9 月，债权银行将其对新疆海龙化纤的债权及附属权利整体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2015 年 2 月新鑫公

司整体收购了上述债权及其附属权利。2015 年 2 月，新鑫公司现金出资设立了

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3 月公司以现金，新鑫公司以经评

估后的经营性资产及相关债权共同增资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2015

年 4 月，公司出资收购了新鑫公司持有的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

股权，使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新农开发公司 100%控股的子公司。 

新疆兵团一师国资委《关于确认担保追偿权处置及资产评估事宜的复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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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批准新鑫公司放弃对新农开发对新疆海龙化纤贷款担保而应享有的追偿权。

2015 年 12 月 30 日阿拉尔市新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新农开发公司出

具《承诺函》表示：“我公司没有保留追偿对新疆海龙的相关债权及追究你公司

应承担 25245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任的任何权利，保证今后不会也不能就上述对新

疆海龙化纤债权事宜向你公司追究连带责任保证。”阿拉尔市新鑫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的基础上，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

放弃追索权表达明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合相关合同、批文以及清偿实际，公司认为新疆海龙化纤破产等已基本

完成，相关债权已经清算完毕，各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出具了相关手续，放弃

了担保责任追索权，公司的该项担保责任已经解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第十二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

表日对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

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因此针

对该担保责任计提 1.5147 亿元的预计负债已经满足转回条件，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新农开发 2015 年购买鑫龙化纤股权的主要目的具有

充分的商业背景实质，同时预计负债计提与转回的相关事实基础均不是在新农开

发所能控制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农开发管理当局也在这一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该事项不属于盈余管理；新农开发预计负债计提及转回等依据及相关会计处

理与我们在 2015 年度年报审计过程中获取的资料和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

一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

关于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指南，我们认为公司预计负债计提及转回等相关会计处

理依据充分，会计处理正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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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 1 月 18 日，中泰化学（股票代码：002092）公告称， 拟通过子

公司新疆富丽达增资阿拉尔富丽达，使之成为控股子公司。增资资金主

要用于收购新农化纤此次出售资产。此外，浙江富丽达持有中泰化学 9.5%的

股份。结合本次拍卖设置的条件，请补充披露：（1）对受让方设置上述条件

的原因，设置上述条件是否符合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2）中泰化学及其

子公司、关联方是否为本次交易的意向受让方，如是，请补充披露该意向受让

方的情况；（3）如是，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结合中泰化学

及其子公司的货币资金等资产情况，说明其是否具备支付能力。请财务顾问、

律师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对受让方设置上述条件的原因，设置上述条件是否符合国有资产交易

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出售对受让方设置优先条件为：“受让方或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需具备粘胶化纤产业的运营经验的经验，具备运营相关资产的基础，拥有在未来

一年内整合本化纤资产并改扩建达到 30 万吨粘胶纤维生产能力的投资和经营基

础。” 

设置上述优先条件的原因在于公司希望在受让方受让新农化纤经营资产后，

有能力继续维持该经营资产的正常运转，并有能力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能够

带动阿拉尔周边化纤产业的发展。为本公司保留新农化纤寻求新的发展提供更大

空间。 

根据本次资产转让的挂牌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一分中心（阿拉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具的说明，新农化纤设置的上述交易条

件系其为交易对方设置的价格优先原则下的优先条件，同时一师国资委《关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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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挂牌交易设置选择交易方优先条件有关事宜的函》对本次资产出售方案对受让

方设置优先条件也进行了确认，要求：“通过摘牌竞价，你公司应在相同价格下

优先选择符合上述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上述优先条件使用不得违反价高者得之的

国资管理相关规定及基本原则。” 

因此设置收购方优先条件是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优先选择更为合适的交易对

手。设置上述同等价格下优先条件不违反国有资产交易的相关规定。 

 

（2）、中泰化学及其子公司、关联方是否为本次交易的意向受让方，如是，

请补充披露该意向受让方的情况 

根据公司与国家级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相关各方签署的《关于建设阿拉尔 30 万吨粘胶

纤维相关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并经查公开披露信息，中泰化学 2017 年 1 月

16 日六届一次董事会同意增资阿拉尔富丽达，并由阿拉尔富丽达在合适的价格

下收购新农化纤拟出售的资产。虽然中泰化学具备本次拍卖设置的优先条件，并

公告称授权阿拉尔富丽达在合适的价格下收购新农化纤拟出售的资产，但该优先

条件是建立在价格优先的基础上的，除了中泰化学，不排除存在其他潜在交易对

手有意向参与摘牌，同时交易价格高于中泰化学的可能。 

而公司本次资产出售采取在阿拉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转让的方式，将

根据挂牌公告期间提交报名材料情况确认意向受让方，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阿拉

尔富丽达尚未向阿拉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材料，其是否摘牌以及能否成

功摘牌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中泰化学及其子公司、关联方还不是本次交易

的意向受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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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由于本次拍卖设置的条件是同等价格下的优先条件，

且已经一师国资委批复，因此符合国有资产交易相关规定；由于中泰化学及其子

公司、关联方尚未向阿拉尔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报名材料，其是否摘牌以及能

否成功摘牌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还不是本次交易的意向受让方。 

 

“7.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出售资产标的资产不构成独立核算的会计主体，

因此预案未披露标的资产的主要财务数据、经营情况等关键信息。请补充披露：

（1）本次交易选择新农化纤 2 条生产线全部有效经营性资产及配套设施作为

出售标的而非股权整体转让的原因及必要性、合理性；（2）新农化纤自 2015 年 

7 月以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3）新农化纤剔除标的资产后的

主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构成及金额；（4）新农化纤是否存在现行有效的

重大经营合同，如有，请披露具体情况、后续履约安排、违约风险及对公司的

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本次交易选择新农化纤 2 条生产线全部有效经营性资产及配套设

施作为出售标的而非股权整体转让的原因及必要性、合理性 

公司希望充分把握当前化纤行业复苏这一市场机遇，尽快完成新农化纤标的

资产的转让，以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经查阅新农化纤资产负债表显示其负债率较高，根据新农化纤 2016 年财

务数据显示新农化纤欠公司和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统众公司”）约 9 亿元，而统众公司为本公司母公司及一师国资委下属公司，

若交易标的为股权，则相关的债务偿还安排将涉及国资以及一师内部管理的若干

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电话 Telephone： +86（10）82330558 

传真 Fax：      +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学院国际大厦 15 层 

邮编 100083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15/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No.1Zhichun Road,Haidian Dist. 

Beijing,China,100083 

另外新农化纤是由前期多次资产转让，最后合并新农棉浆、鑫龙化纤以及阳

光商贸等三家全资子公司后形成，历史沿革较为复杂，潜在投资者可能对新农化

纤可能存在或有负债风险产生担忧，虽然经查新农化纤并没有或有负债，但相关

事实依旧无法打消潜在投资者的顾虑，因此大大降低了潜在投资者的投资兴趣，

从而不利于促进交易的达成。相反，若交易标的为经营性资产及配套设施，则受

让方在阿拉尔设立企业接收该资产后，还能够享受到相关的区域优惠政策，从而

提高投资者兴趣，增强公司的谈判能力。因此为增强可操作性，满足政策要求，

减少市场阻力，在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尽快促进交易达成，交易资产更

为可行。 

另外根据公司相关规划，考虑人员安排以及既有资源配置情况，新农化纤

具有棉短绒、棉浆粕、粘胶短丝的采购和销售的资格，在此次交易完成后，新

农化纤仍将经营棉短绒采购等业务，继续为阿拉尔周边化纤产业服务。 

综合上述情况，本次交易选择新农化纤 2 条生产线全部有效经营性资产及

配套设施作为出售标的而非股权整体转让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新农化纤自 2015 年 7 月以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1、新农化纤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5,136,489.55  2,537,867.5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0,028,400.00  24,537,160.00  

应收账款 10,831,786.05  3,003,387.68  

预付款项 130,037,186.86  20,139,727.51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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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其他应收款 77,000,559.63  49,260,027.14  

存货 220,173,505.39  120,727,112.22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527,189.20  26,600,437.36  

流动资产合计 487,735,116.68  246,805,719.46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678,620,787.72  382,006,824.78  

在建工程 153,823,883.64  359,822,380.4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7,357,793.70  58,730,507.9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539,453.97  -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92,159.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892,134,078.37  800,559,713.22  

资产总计 1,379,869,195.05  1,047,365,432.68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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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50,320,666.77  70,270,017.55  

预收款项 158,738,324.77  132,837,117.23  

应付职工薪酬 1,559,544.37  1,796,149.13  

应交税费 39,064.70  -22,053.08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17,935,188.91  890,831,190.2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58,106.06  358,106.06  

流动负债合计 1,428,950,895.58  1,096,070,527.1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4,091,867.80  4,110,367.8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236,439.36  8,594,545.44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328,307.16  12,704,913.24  

负债合计 1,441,279,202.74  1,108,775,440.37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91,986,483.00  
                 

491,986,483.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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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6,437,118.96  6,437,118.96  

未分配利润 -559,833,609.65  -559,833,609.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410,007.69  -61,410,007.6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379,869,195.05  1,047,365,432.68  

2、新农化纤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 7-12 月  

一、营业收入 1,040,453,473.79  80,981,646.83  

    减：营业成本 938,126,855.40  30,082,340.89  

        营业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28,868,557.32  627,428.54  

        管理费用 37,133,407.96  29,552,050.65  

        财务费用 39,747,321.49  21,087,675.20  

        资产减值损失 12,178,685.21 -232,911.22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15,601,353.59 -134,937.23 

    加：营业外收入 15,837,590.65 188,453.0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236,237.06 53,515.81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 0.00 0.00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 0.00 0.00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00 0.00 

六、综合收益总额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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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农化纤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 7-12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57,492,985.91  129,356,803.77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9,843,473.95  1,569,830.1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77,336,459.86  130,926,633.9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38,478,647.43  33,716,681.1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2,256,495.53  12,615,904.25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17,752.60  85,322.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9,949,989.11  9,740,494.9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2,802,884.67  56,158,40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533,575.19  74,768,231.3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3,804,607.39  2,104,683.72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804,607.39  2,104,683.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04,607.39  -2,104,683.7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929,654.20  3,605,2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1,929,654.20  3,605,2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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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 7-12 月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60,000.00  73,788,295.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60,000.00  73,788,295.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869,654.20  -70,183,095.4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598,622.00  2,480,452.1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37,867.55  57,415.4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136,489.55  2,537,867.55  

注：上述 2016 年数据尚未经过审计。 

（3）新农化纤剔除标的资产后的主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构成及金额； 

以2016年 3月31日评估基准日为准剔除标的资产后的主要资产构成及金额

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构成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539,666.88  7.82% 

应收票据 1,320,000.00  1.08% 

应收账款 15,879,408.06  13.02% 

预付款项 34,511,957.28  28.29% 

其他应收款 49,304,426.39  40.42% 

其他流动资产 10,479,800.05  8.59% 

流动资产合计 121,035,258.66  99.21% 

非流动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957,862.17  0.79% 

非流动资产合计 957,862.17  0.79% 

资产总计 121,993,120.83  100.00% 

主要负债构成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负债构成比例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132,901,684.44  11.66% 

预收款项 87,614,322.80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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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负债构成比例  

应付职工薪酬 614,183.89  0.05% 

应交税费 569,465.22  0.05% 

其他应付款 904,690,323.43  79.40% 

其他流动负债 358,106.06  0.03% 

流动负债合计 1,126,748,085.84  98.89% 

非流动负债：   

专项应付款 4,091,867.80  0.36% 

递延收益 8,504,118.92  0.75%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595,986.72  1.11% 

负债合计 1,139,344,072.56  100.00% 

主要权益构成及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91,986,483.00  

盈余公积 6,437,118.96  

未分配利润 -559,833,609.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410,007.69  

注：由于所有者权益为负，计算构成比例意义不大，故仅以金额列示。 

 

（4）、新农化纤是否存在现行有效的重大经营合同，如有，请披露具体

情况、后续履约安排、违约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新农化纤将交易金额在2000万以上的经营合同视为重大经营合同。 

1、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新农化纤现行有效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出售方 客户名称 货物名称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合计金额 

（元） 

1 新农化纤 阿克苏心孜造纺织有限公司 粘胶短纤 2000 14520 29,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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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方 客户名称 货物名称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合计金额 

（元） 

2 新农化纤 阿克苏心孜造纺织有限公司 粘胶短纤 1948 15400 29,999,999.26 

3 新农化纤 阿克苏心孜造纺织有限公司 粘胶短纤 1352 15600 21,090,390.36 

4 新农化纤 新疆新聚丰特种纱业有限公司 粘胶短纤 1600 15920 25,472,000.00 

 

2、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新农化纤现行有效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采购方 供应商名称 货物名称 
数量 

（吨） 

单价 

（元/吨） 

合计金额 

（元） 

1 新农化纤 天呈投资有限公司 芬兰 ENSO溶解浆 5000 7450 37,250,000.00 

2 新农化纤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

公司 

GP 南方松改性针

叶浆（正品） 
5000 4795.5 28,222,057.05 

3 新农化纤 
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

公司 
芬兰 ENSO溶解浆 3300 8050 26,565,000.00 

 

3、后续履约安排、违约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于销售合同，新农化纤正在积极出货，履行相关合同，根据16年实

际销售状况及现有的产能情况，上述销售合同约在1个月内履行完毕，不存在

违约风险。 

（2）对于采购合同，现阶段承包方阿拉尔富丽达基于此前的承包经营合同

已出具承诺，由于现行有效的重大经营合同是在承包经营期间签订的，本次资产

出让交易完成后将签订三方协议，由阿拉尔富丽达继续履行相关合同，新农化纤

不需要承担违约风险，因此不会给新农化纤或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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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新农开发本次资产出让希望能够把握当前的市场机遇，

尽快促成交易，而国资以及一师内部管理的若干规定等对转让股权产生的阻力较

大，虽然最终交易可能成功，但很可能错过当前化纤行业复苏这一时机，而使得

股东利益受损，另外新农开发对新农化纤的后续经营安排是建立在新农化纤现有

经营范围基础上的，也具有合理性，因此我们认为新农开发选择新农化纤 2 条

生产线全部有效经营性资产及配套设施作为出售标的而非股权整体转让有其合

理性和必要性；新农化纤自 2015 年 7 月以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新农化纤剔除标的资产后的主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构成及金额（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准）与我们在新农化纤获取的资料和了解的信息在所有重大

方面一致；上述新农化纤现行有效的重大经营合同及其后续履约安排与我们在新

农化纤获取的资料和了解的信息一致，我们认为其违约责任清晰，不会给新农开

发及新农化纤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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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新疆塔里

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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